
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
《黔东南州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年检

评估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各县 (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 :

为进一步加强我州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规范培训行为,

促进我州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可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制定了《黔东

南州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年检评估办法 (试行 )》 ,现 印发给你们 ,

请遵照执行。

附件:黔东南州民办职业培训 (试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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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黔东南州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年检评估办法 (试行 )

为进一步加强我州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规范培训行为,

促进我州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可持续健康发展,根据 《民办教育促

进法》 《贵州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 (试行 )》 (黔人社

通 匚⒛20〕 ⒛7号 )精神,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年检评估范围

经州、县 (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的民办职业培训

机构。其中审批设立未满一年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不参加当年年

检。

第二条 年检评估的主要内容

(一 )持有合法有效的办学许可证等有效证件情况,法定代

表人具有政治权利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情况,法定代表人变更各

案情况;

(二 )培训任务承接及完成情况,培训计划重点查看围绕本

县 (市 )产业发展需求、贫困劳动力培训及就业需求、市场用工

需求针对性、实效性计划培训情况;

(三 )熟悉国家职业教育方针和就业创业政策,以及健全培

训质量保证体系、完善内部规范管理制度和教学管理制度情况;

(四 )办学场所及设各、设施情况;培训师资配各、培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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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置、培训教材使用、教学质量及台账建立情况;

(五 )培训开班申请、事中接受监督检查、申请职业技能鉴

定、培训后申领补贴等程序和手续规范等情况;

(六 )收费及财务管理情况;社会信誉及群众反映情况;

(七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的培训职业 (工种 )、 级另刂,按照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规定规范情况;培训职业 (工种 )办学条

件、培训质量情况;

(八 )加强培训管理及就业服务。管理人员及培训教师到岗

到位、参训学员考勤记录及学员培训合格情况,以及培训后跟踪

指导、推荐就业,就业人数占比情况。

第三条 年检评估工作流程

(一 )1月 1日 起至 3月 中旬,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对本校上

一年度办学情况开展自查并按要求准各年检材料,州 县人社部门

实地核对现有办学场地规模、专兼职教师配各、实训设施设各、

消防安全等量化标准变化情况。

(二 )3月 31日 前,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向属地人社部门报

送纸质年检材料。

(三 )州 县人社部门通过电话询问培训学员等方式,了 解学

校在社会办学或定点培训中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情况,对

有群众或培训学员反映、投诉、举报学校情形的,要调查核实后

根据事实结果确定年检评估结果。

(四 )州 县人社部门在 5月 15日 前公布年检结果,年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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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各县市人民政府网站及
“
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

”

向社会公开。

(五 )5月 31日 前县市人社部门将年检评估结果情况报州

人社部门各案。

第四条 年检评估需提交的材料

(一 )《黔东南州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年检评估表》,一式两

份 ;

(二 )民 办职业培训学校围绕年检评估内容撰写的上年度工

作总结,本年度工作计划。

(三 )民 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副本,原件一份。

(四 )学校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丿原件二份。

(五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副本,原件一份。

第五条 年检评估结果运

年检评估结论分为
“
合格

”
和
“不合格

”两种。

在年检评估中有下列情况的,不合格。

(一 )法定代表人或校长不具各政治权利或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

(二 )存在信访举报属实及违规违法记录情况,违反国家法

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将办学资质及培训项目转包、分包给其

他组织或个人的;

(三 )违反规定使用办学许可证、学校印章的;

(四 )未经审批的人社部门批准或各案,擅 自异地办学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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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分支机构的;

(五 )年检中隐瞒实情弄虚作假,存在超范围或超等级培训、

擅自改变培训开班计划、缩短培训时间,非法颁发或伪造专项能

力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以及虚报人数、班次、伪造证书等套

取培训补助资金的;

(六 )办学规模达不到要求、办学质量低劣,或办学层次达

不到初级及其以上的,办学场所及教学师资等配各达不到基本要

求的;

(七 )办学条件或质量下降,一年内不能正常开展职业培训

或因故中断正常职业培训一年以上的;

(八 )无故不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管理和监督检查

的,不主动参加年检的。

年检评估结果为
“
不合格

”
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责令整改,

整改完成后,向 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复检,如复检

合格,可正常参加当年的职业培训工作。

有条件的县市可采用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开展年检评估

或审计。

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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